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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大專院校弱勢助學金暨生活助學金申辦須知 

申辦時間：開放日期：8月 14日起至 10月 20日止 

一、 為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，並透過生活服務學習方式，鼓勵弱勢學生提供一己之力服務社會人群，

特訂定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實施對象與類別：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申請資格者，得申請助學金及生活助學

金，惟不得與教育部同質性助學措施重複辦理。 

三、 助學金：申請獲教育部審查通過者，依審定級距減免第二學期學雜費。 

申請對象：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讀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籍(不包括七年一貫制前三年、

五專前三年、空中大學、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、研究所在職專班及社會救助法第 5 條第 3 項

第 7款學生)，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。 

申請資格如下： 

(1)最近一年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家庭年所得未逾新臺幣 90萬元。 

(2)家庭應計列人口*之存款利息所得合計未逾新臺幣 2萬元。前開存款利息所得來自 18％優惠存

款者，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(列計人口之所有存摺封面及影本)，優惠定存之本金不得超過 100

萬元。 

(3)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未超過新臺幣 650萬元。 

(4)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不得低於 60分（新生及轉學生除外。） 

*家庭年所得、利息及不動產總額之應計列人口如下： 

   a.學生未婚：本人、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。 

   b.學生已婚者，列計配偶。 

   c.學生已婚，但配偶亡故或離婚者，僅列計學生本人。 

受補助金額分列如下表： 

家庭年所得級距 每年補助金額 

30萬以下 

20,000元 

30~40萬 

40~50萬 

50~60萬 

60~70萬 

70~90萬 15,000元 

90萬以上 不符合資格 

【檢附文件】： 

1. 系統列印出之申請表，需簽名或蓋章。 

2. 三個月內本人暨關係人戶籍謄本【包括詳細記事】或新式戶口名簿(有詳細記事，如甲式或丙式)。 

3. 其他文件(視狀況檢附)：如【不具撫養事實切結書】、【未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書】、【優惠

定存款舉證文件】等。 

4. 以上資料請拍照上傳至系統。(上傳送件後，不代表完成申請，請留意系統「審核狀態」！) 

 
 

如有申請之相關問題，請洽業務承辦人： 

           【二技、四技】陳先生，聯絡電話：05-6315076 

             【產學專班】楊先生，聯絡電話：05-6315097 


